关于安徽太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反馈意见

我会依法对你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形成如下反馈意见。依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的规定，请你公司对下列问题逐项落实并在30个工作日内提交书面回复意见及电子文档。不能在30个工作日内回复意见的，请向我会提交延期回复的申请，并说明理由及具体回复时限。若对本反馈意见有任何问题，请致电我会审核人员。

1.根据申请材料，申请人2021年和2022年资产利润率和资本利润率未达到监管标准。请申请人补充披露报告期内监管指标不达标的具体原因；对申请人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是否存在被监管机构采取监管措施或行政处罚的风险，并在定向发行说明书显要位置做重大提示；补充披露本次发行完成后主要监管指标的改善情况；补充披露下一步改善相关监管指标的计划和安排，是否具备可操作性等。请申请人律师、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根据申请材料，本次定向发行未确定具体的发行对象。请申请人补充披露截至目前发行工作的进展情况；本次发行对象是否已经确定，是否已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协议，若确定，请披露发行对象的相关情况、认购情况及认购资金来源。请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申请材料显示，2022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发行事项，2022年4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股东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发行事项。请申请人补充披露上述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召集、通知、召开程序以及本次发行具体决策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相关董事、股东是否充分知悉会议相关情况，是否存在侵害其利益的情形。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申请材料显示，律师未对就认购资金来源、投资者适当性等发表明确意见。请律师围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逐条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